
 

 

 

 

关于拨付智慧零碳工场碳中和示范项目 
以奖代补资金的公示 

 

根据东莞市 2022 年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资金分

配情况，拟拨付广东零碳工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智慧零碳工场

碳中和示范项目以奖代补资金 180 万元。 

公示时间：2022 年 12 月 5 日-12 月 11 日，共 7 个自然日。 

 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在 2022 年 12 月 11 日 24 时前将书面

意见反馈到 daqike@dg.gov.cn 邮箱。 

 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 年 12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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